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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 

 

致：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傲农生物”）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破产

重整等事项》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公

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之目的，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的出具特作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是根据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已经存在的有关

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且是基于本所对公司执行重整计划

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作出的，对于出具法律

意见至关重要而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

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口头确认。 

2、本法律意见中对于有关专业文件之内容的引用，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专

业 文件以及所引用内容和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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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公司向本所声明，其已提供

了 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件、材料

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供副本材

料或 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上的

签署、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

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4、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就本次重整计划执行事宜之目的使用，本所同意公

司将本法律意见上报相关部门或公开披露，但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事宜涉及的

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本法律意见如下： 

一、相关事实 

2024 年 11 月 5 日，公司收到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漳州

中院”或“法院”）送达的（2024）闽 06 破申 59 号《民事裁定书》和（2024）

闽 06 破 107 号《决定书》，漳州中院裁定受理公司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并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管理人。 

2024 年 12 月 6 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2024 年 12 月 9 日，公司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2024 年 12 月 9 日，漳州中院作出（2024）闽 06 破 107 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裁定批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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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25 日，傲农生物向管理人及漳州中院提交了《关于提请法院

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申请》（下称“《执行报告》”），傲农生物重整

计划已执行完毕，请求漳州中院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傲农生物重整

程序。同日，管理人向漳州中院提交《关于傲农生物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

告》（下称“《监督报告》”）认为傲农生物执行重整计划符合重整计划的规定，

已达到重整计划规定的执行完毕标准。 

2024 年 12 月 26 日，漳州中院作出（2024）闽 06 破 107 号之二《民事裁定

书》，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二、法律分析 

（一）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 

根据重整计划规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为： 

1、全体投资人向管理人支付完毕股票对价款 1,708,500,000.00 元； 

2、傲农生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已登记至管理人的证券账户； 

3、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应当支付的重整费用已经支付完毕或已提存至管理

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重整计划执行的具体情况 

根据傲农生物向管理人及漳州中院提交的《执行报告》和管理人向漳州中院

提交的《监督报告》，截至 2024 年 12 月 25 日，傲农生物已完成重整计划执行

工作，重整计划执行具体情况如下： 

1、1,708,500,000.00 元股票对价款支付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转增股票中的 1,005,000,000 股用于引入投资人，由投资人

有条件受让，其中，其中产业投资人泉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粮食有限公

司、厦门谷味德食品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宏丰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晋

江永初贸易有限公司组成一致行动人，以 1.7 元/股的价格受让 400,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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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投资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湖南钜银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吉富另类投资（广东）有限公司、汕阳凯台（广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陆生生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海南科盛励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石狮盛采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湖北华楚国科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泓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指定第三方以 1.7元/股的价格受让605,000,000股。

前述重整投资人认购傲农生物转增股票的对价款合计 1,708,500,000.00 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25 日，上述投资人及指定第三方已向管理人账户足额支

付全部股票对价款 1,708,500,000.00 元。 

因此，投资人合计 1,708,500,000.00 元的股票对价款均已支付完毕，符合重

整计划执行完毕标准的第一项。 

2、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登记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以傲农生物总股本扣除应予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后的

867,653,942 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转增 20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重整共计转增 1,735,307,884 股股票。 

2024 年 12 月 10 日，管理人向漳州中院提交申请，请求漳州中院前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傲农生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登记

事宜。 

2024 年 12 月 25 日，傲农生物 1,735,307,884 股转增股票登记至管理人开立

的证券账户（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因此，傲农生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已登记至管理人的证券账户，符合重整

计划执行完毕标准的第二项。 

3、重整费用支付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傲农生物重整费用包括重整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管理

人报酬和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转增股票登记费、过户费、印花税、设立信托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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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相关费用以及其他重整计划执行费用和其他重整费用（如有）。前述重整费

用均需经漳州中院核定批准后支付。 

如上所述，投资人的股票对价款已足额支付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按照

重整计划规定，结合相关协议约定，应当支付的重整费用均已完成支付或提存至

管理人账户，后续将由管理人按照漳州中院核定批准情况予以支付。 

因此，傲农生物重整费用已经支付完毕或已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标准的第三项。 

（三）重整计划执行的确认情况 

经本所核查，2024 年 12 月 25 日，傲农生物向管理人及漳州中院提交了《执

行报告》，傲农生物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请求漳州中院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

完毕并终结傲农生物重整程序。同日，管理人向漳州中院提交《监督报告》，认

为傲农生物执行重整计划符合重整计划的规定，已达到重整计划规定的执行完毕

标准。 

2024 年 12 月 26 日，漳州中院作出（2024）闽 06 破 107 号之二《民事裁定

书》，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已经符合重整计划规定的执行完毕的标准，

傲农生物已依法向管理人及漳州中院提交《执行报告》，管理人已依法向漳州中

院提交《监督报告》，且漳州中院已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事项已得到生

效司法文书的确认。因此，本所认为，傲农生物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以下无正文） 

 




